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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衛生福利部補助醫事人員至原住民族地區開業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電子

檔各1份(1071560410-1.docx、1071560410-2.docx)

主旨：修正「衛生福利部補助醫事人員至原住民族地區開業要點

」（如附件），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本要點公告於本部網站，請至本部網站（https://www.mo

hw.gov.tw/）之公告訊息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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